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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
承辦人：陳亮月

電話：3322101#7325

電子信箱：10030551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桃園區龍山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5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力字第108012279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 (1080122790_Attach01.pdf)

主旨：大陸委員會函以，重申有關中國大陸配偶依規定得擔任各

機關、學校臨時人員一案，請依說明二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大陸委員會108年5月16日陸法字第1089903955A號函辦

理，並檢附原函影本1份。

二、為保障中國大陸配偶工作權益及落實生活從寬之政策，大

陸委員會前以105年10月27日以陸法字第1059909480號函，

釋明凡中國大陸人民在臺依親居留、長期居留或已設有戶

籍（即取得身分證）者，皆可受僱於各機關、學校擔任臨

時人員，惟各機關學校仍應審酌機關性質及工作內容，評

估是否適宜進用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機關學校、桃園市復興區公所、桃園市復興區民代表會

副本：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10800032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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